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新府〔2016〕29号
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4月18日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函〔2016〕11号文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15〕900号），批准项目征收集体土地。现将经国务院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汕（头）湛（江）高速公路清远清新至云浮新兴段（云浮段）工程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车岗镇布马、洞表、蕨村、罗坝、平沙、云洞村委会属下集体经济组织，簕竹良洞村委会属下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

三、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合计
	耕地
	园地
	林地
	坑塘水面
	其他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车岗镇布马村第二经济社
	0.0077
	0
	0
	0.0009
	0
	0
	0
	0.0068

	车岗镇布马村第四，五经济社
	0.2242
	0.2135
	0
	0.0012
	0.0095
	0
	0
	0

	车岗镇布马村第四经济社
	0.3525
	0.0037
	0
	0.052
	0.2069
	0.0896
	0
	0.0003

	车岗镇布马村第五，六经济社
	0.482
	0.0014
	0
	0.0516
	0.3164
	0.1126
	0
	0

	车岗镇布马村第一，二经济社
	0.3087
	0
	0
	0.0081
	0.2874
	0.0132
	0
	0

	车岗镇布马村第一，四经济社
	0.134
	0
	0
	0.0023
	0.1317
	0
	0
	0

	车岗镇布马村第一经济社
	0.1812
	0
	0
	0
	0.1783
	0.0029
	0
	0

	车岗镇布马经济联合社
	4.2523
	0.043
	0
	3.9567
	0.0356
	0.1473
	0
	0.0697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二经济社
	1.7248
	0.6246
	0
	0.628
	0
	0.4722
	0
	0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三经济社
	2.0351
	0.2007
	0
	1.8238
	0.0062
	0.0044
	0
	0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四经济社
	1.7323
	0.8353
	0
	0.897
	0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社
	0.5407
	0
	0
	0.4677
	0.073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一经济社，洞表经济联合社
	0.1918
	0.1889
	0
	0.0029
	0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打吕第一经济社
	0.5775
	0
	0
	0.037
	0.5405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二，第六经济社
	0.3185
	0.2542
	0
	0
	0.0044
	0.0599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二经济社，洞表经济联合社
	0.6322
	0
	0
	0.0762
	0.556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二经济社
	1.4341
	0
	0
	1.3762
	0.0579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六经济社
	0.9091
	0.4448
	0
	0
	0.4643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三经济社
	0.6442
	0.2851
	0
	0.3209
	0.0126
	0.0256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四经济社
	1.2667
	0
	0
	0.982
	0.2845
	0.0002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五经济社
	1.6834
	0.2127
	0
	1.3566
	0.0451
	0.069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一，打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社
	6.4302
	1.3172
	0.0459
	4.3158
	0.586
	0.1653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经济社
	0.6177
	0
	0
	0.1096
	0.5052
	0.0029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一，第六经济社
	0.4209
	0
	0
	0.0496
	0.3713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一，第三经济社
	0.1756
	0.0017
	0.1135
	0.0604
	0
	0
	0
	0

	车岗镇洞表村第一经济社
	2.5056
	0.5336
	0
	1.5671
	0.0286
	0.3763
	0
	0

	车岗镇蕨村第八经济社
	0.5051
	0.4823
	0
	0
	0
	0.0228
	0
	0

	车岗镇蕨村第二经济社
	0.5668
	0
	0
	0
	0
	0.5668
	0
	0

	车岗镇蕨村第二十经济社
	0.6617
	0
	0
	0
	0
	0.6555
	0
	0.0062

	车岗镇蕨村第二十一经济社
	0.2401
	0.2347
	0.0054
	0
	0
	0
	0
	0

	车岗镇蕨村第九经济社
	0.0293
	0.0216
	0
	0
	0
	0.0077
	0
	0

	车岗镇蕨村第十二经济社
	0.6894
	0.5843
	0
	0
	0.0743
	0.0308
	0
	0

	车岗镇蕨村第十三经济社
	0.0043
	0
	0
	0
	0.0043
	0
	0
	0

	车岗镇蕨村第四，第十七经济社
	0.2603
	0.0051
	0
	0
	0
	0.2552
	0
	0

	车岗镇蕨村第五，第十八经济社
	0.3332
	0
	0
	0
	0
	0.3332
	0
	0

	车岗镇蕨村经济联合社
	4.0207
	0.0279
	0.0663
	1.7602
	0
	1.6491
	0
	0.5172

	车岗镇罗坝村荔枝咀第二经济社
	2.1407
	0.1175
	0
	0.0342
	1.9503
	0.0387
	0
	0

	车岗镇罗坝村荔枝咀第六经济社
	1.5262
	0
	0
	1.1878
	0.297
	0.0414
	0
	0

	车岗镇罗坝村荔枝咀第四经济社
	0.8122
	0
	0
	0.1009
	0.7113
	0
	0
	0

	车岗镇罗坝村荔枝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经济社
	1.4969
	0
	0
	1.4798
	0.0171
	0
	0
	0

	车岗镇罗坝村荔枝咀第一经济社
	1.7366
	0.1305
	0
	1.4948
	0.1113
	0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二经济社
	1.059
	0.028
	0
	0.0263
	1.0042
	0.0005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三，第四经济社
	0.9143
	0.9143
	0
	0
	0
	0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三经济社
	0.0737
	0
	0
	0.0077
	0.066
	0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四经济社
	0.5817
	0.0237
	0.0026
	0.0365
	0.5189
	0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经济社
	2.8556
	0.266
	0.0233
	2.1999
	0.1518
	0.2146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一，第二经济社
	0.7927
	0.3381
	0
	0.0098
	0.2232
	0.2216
	0
	0

	车岗镇平沙村第一经济社
	0.0158
	0
	0
	0.015
	0
	0.0008
	0
	0

	车岗镇平沙经济联合社
	0.1216
	0
	0
	0
	0.1198
	0.0018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二，第三，第五经济社
	0.0411
	0
	0
	0.0125
	0
	0.0286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二经济社
	0.4519
	0.0901
	0.3618
	0
	0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三，第四，第五经济社
	0.4926
	0.169
	0
	0
	0
	0.3236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三，第四经济社
	0.1861
	0.1861
	0
	0
	0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三经济社
	0.3278
	0.0329
	0
	0.2099
	0
	0.085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四经济社
	0.2502
	0.1963
	0
	0.0322
	0
	0.0217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五经济社
	0.8468
	0
	0
	0.8468
	0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经济社
	2.4179
	1.4389
	0
	0.979
	0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布朝第一经济社
	1.9932
	1.2859
	0.028
	0.6469
	0.0145
	0.0179
	0
	0

	车岗镇云洞村陈稳坑经济社
	0.3215
	0
	0
	0.3215
	0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二，第三，第四经济社
	1.9986
	0.6545
	0.7523
	0.5532
	0.0374
	0
	0.0012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二经济社
	8.5199
	1.2937
	0
	6.8425
	0.2225
	0.1612
	0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三，第四经济社
	0.7311
	0.5128
	0.0818
	0
	0.0062
	0
	0.1303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三经济社
	1.4228
	0.1165
	0.3139
	0.4222
	0.2743
	0.2941
	0.0018
	0

	车岗镇云洞村第四经济社，云洞经济联合社
	0.0098
	0.002
	0.0017
	0
	0
	0.0061
	0
	0

	车岗镇云洞村第四经济社
	0.6414
	0
	0
	0.3465
	0.0988
	0.1598
	0.0363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一，第二经济社
	0.2367
	0.1971
	0
	0.033
	0.0066
	0
	0
	0

	车岗镇云洞村第一经济社
	4.365
	0.3409
	0
	2.2305
	1.7096
	0
	0
	0.084

	车岗镇云洞村洞尾经济社
	0.2024
	0.0002
	0.005
	0
	0
	0.1972
	0
	0

	车岗镇云洞村鹊岗经济社
	2.7446
	0.1976
	0
	2.2094
	0
	0
	0.3376
	0

	车岗镇云洞村双巷经济社
	4.4627
	1.9071
	0
	2.058
	0.3869
	0
	0.1107
	0

	车岗镇云洞村新悦塘经济社
	0.0484
	0.0228
	0
	0
	0
	0
	0.0256
	0

	车岗镇云洞经济联合社
	0.0376
	0.0052
	0
	0.0063
	0
	0.0261
	0
	0

	簕竹镇良洞村第二经济社
	3.4064
	0
	1.7479
	1.0274
	0.363
	0.1863
	0
	0.0818

	簕竹镇良洞村第六经济社
	2.9859
	0
	0.5801
	1.9289
	0
	0
	0.4769
	0

	簕竹镇良洞村第三经济社
	0.2444
	0
	0.0506
	0.0097
	0
	0.0499
	0
	0.1342

	簕竹镇良洞村第五经济社
	4.9805
	0
	0.464
	4.5165
	0
	0
	0
	0

	簕竹镇良洞村第一经济社
	10.5122
	0
	0.9885
	6.6147
	0.0059
	0.0265
	2.2254
	0.6512

	合计
	106.1004
	16.984
	5.6326
	58.3441
	13.0766
	7.1659
	3.3458
	1.5514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耕地、坑塘水面、建设用地为69万元/公顷，园地、其他农用地为52.5万元/公顷，林地、未利用地为27万元/公顷。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0%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该留用地采取折算成货币补偿，标准为按留用地面积80万元/公顷。
3、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0〕41号）和新兴县人民政府《修订印发新兴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新府〔2011〕1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建设用地征地项目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总人数为229人，其中：车岗镇布马村14人（布马经济联合社7人，布马村第一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二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四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一、二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一、四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四、五经济社1人，布马村第五，六经济社1人）；洞表村60人（洞表打吕第二经济合作社4人，洞表打吕第三经济合作社5人，洞表打吕第四经济合作社4人，洞表打吕第一、二、三、四经济合作社1人，洞表打吕第一经济合作社、洞表经济联合社1人，洞表打吕第一经济合作社1人，洞表第二、六经济合作社1人，洞表第二经济合作社、洞表经济联合社2人，洞表第二经济合作社4人，洞表第六经济合作社2人，洞表第三经济合作社2人，洞表第四经济合作社3人，洞表第五经济合作社4人，洞表第一、打吕第一、二、三、四经济合作社16人，洞表第一、二、三、四、五、六经济合作社2人，洞表第一、六经济合作社1人，洞表第一、三经济合作社1人，洞表第一经济合作社6人）；蕨村22人（蕨村第八经济社1人，蕨村第二经济社2人，蕨村第二十经济社2人，蕨村第二十一经济社1人，蕨村第九经济社1人，蕨村第十二经济社2人，蕨村第十三经济社1人，蕨村第四、十七经济社1人，蕨村第五、十八经济社1人，蕨村经济联合社10人）；罗坝村21人（罗坝荔枝咀第二经济合作社6人，罗坝荔枝咀第六经济合作社4人，罗坝荔枝咀第四经济合作社2人，罗坝荔枝咀第一、二、三、四、五、六经济合作社4人，罗坝荔枝咀第一经济合作社5人）；平沙村18人（平沙第二经济合作社3人，平沙第三、四经济合作社2人，平沙第三经济合作社1人，平沙第四经济合作社1人，平沙第一、二、三、四经济合作社7人，平沙第一、二经济合作社2人，平沙第一经济合作社1人，平沙经济联合社1人）；云洞村66人（云洞布朝第二、三、五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二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三、四、五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三、四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三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四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五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布朝第一、二、三、四、五经济合作社4人，云洞布朝第一经济合作社4人，云洞陈稳坑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第二、三、四经济合作社4人，云洞第二经济合作社15人，云洞第三、四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第三经济合作社3人，云洞第四经济合作社、云洞经济联合社1人，云洞第四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第一、二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第一经济合作社8人，云洞洞尾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鹊岗经济合作社5人，云洞双巷经济合作社8人，云洞新悦塘经济合作社1人，云洞经济联合社1人）；簕竹镇良洞28人(良洞第二经济合作社4人，良洞第六经济合作社4人，良洞第三经济合作社1人，良洞第五经济合作社6人，良洞第一经济合作社13人)。被征地单位应及时组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对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的对象具体名单进行讨论，并报镇人民政府。
六、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七、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在2016年6月9日前，持有关证明材料到相关镇人民政府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请互相转告。

特此公告。

                             新兴县人民政府

                                 2016年5月27日

